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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事件說明 

臺北市道路管線暨資訊中心107年5月21日12時06分接獲通

報內湖區東湖路與安康路交叉口，本市交通管制工程處（下稱

交工處）進行號誌纜線下地工程時，因施工切割路面不慎切損

瓦斯管線造成瓦斯外洩燃燒及1名施工人員受傷。  

  道管中心立即啟動應變機制，由管線派駐人員通知欣湖天

然氣公司立即前往現場進行搶修，欣湖天然氣公司於107年5月

21日12時33分關閉氣源體，已於107年5月21日12時40分進行開

挖修復作業，並於14時30分修復完成，檢測無漏氣情形且無安

全疑慮。交工處於17時18分修復路面，恢復通車，另要求欣湖

天然氣公司於現場周邊再加強巡檢，巡查結果確認安全無虞。 

        本處於107年5月21日開立 B單，並於107年5月23日辦理

現場會勘，要求欣湖天然氣公司須於107年5月31日前進場降埋

改善，欣湖天然氣公司於107年5月28日14時22分通報開工進行

降埋作業，並於107年5月29日7時6分改善完妥。 

貳、 瓦斯管線漏氣搶修紀要 

一、 道管中心於107年5月21日12時06分接獲通報內湖區東湖

路與安康路交叉口，交工處進行號誌纜線下地工程因施

工切割路面不慎切損欣湖天然氣管線，立即通知欣湖天

然氣公司派員前往確認，道管中心隨即查閱地下瓦斯管

線圖資，損壞管線為直徑9公分非金屬材質瓦斯管。 

二、 欣湖天然氣於107年5月21日12時33分關閉氣源，12時38

分關閉第二氣源。 

三、 12時40分進行開挖修復作業。 

四、 14時30分瓦斯管線更換完成。 

五、 17時18分交工處路面修復完妥，恢復通車，欣湖天然氣

公司確認無瓦斯漏氣，現場安全無虞。 

六、 本處於107年5月21日開立 B單，並於107年5月23日辦理

現場會勘，要求欣湖天然氣公司須於107年5月31日前進

場降埋改善。 

七、 欣湖天然氣公司於107年5月28日14時22分進場降埋，並

於107年5月29日07時06分改善完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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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處理過程照片 

 
東湖路與安康路口附近瓦斯管線圖 

 

107年5月21日14時30分瓦斯管線修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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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5月21日17時18分路面修復完妥，並確認現場無漏氣情形 

 

107年5月21日本處開立道路違規改善傳真通知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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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5月23日現場會勘，要求欣湖天然氣公司儘速進場降埋改善 

 

107年5月28日欣湖天然氣公司進場降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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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5月28日欣湖天然氣公司進場降埋 

 

107年5月29日欣湖天然氣公司改善完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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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事故原因分析 

一、 本中心系統已警示交工處挖掘路徑將會遭遇危險管線，依

規定須先套繪管線圖資，而經調閱該危險管線係為欣湖天

然氣直徑9公分非金屬材質瓦斯管，管線深度紀錄為1公

尺，依規範施工前應以透地雷達探查確認瓦斯管線位置及

深度，惟交工處當日以金屬探測器進行探測，故無法偵測

非金屬瓦斯管線位置即進行微管溝道路切割作業；另欣湖

天然氣管線圖資深度與實際埋深不足30公分有極大落差，

造成不慎切損瓦斯管線而外洩燃燒。 

肆、 檢討與策進 

一、 本中心已要求各申挖單位，除於施工排程前需先行套繪管

線圖資，若該申挖範圍有輸油管線、瓦斯管線及電力

69KV以上的管線，就列為高危險管線挖掘案件，將提醒

管線挖掘人員進場施工，特別注意周邊管線，並要求施工

前應以透地雷達及金屬探測器探測危險管線實際埋設位

置，俾免損壞危險管線外，對於瓦斯搶修熱區之老舊管

線，各瓦斯公司亦應盡速汰換。 

二、 另86年間欣湖天然氣實際埋設上述瓦斯管深度不足30公

分，導致交工處所屬廠商不慎切損瓦斯管，導致交工處不

慎切損瓦斯管線而外洩燃燒，本中心已於107年5月25日函

請欣湖天然氣釐清於本市轄區實際管線圖資相關資料並予

改善，另持續要求各管線單位於結案核准後30日內上傳圖

資，亦要求若既有管線圖資有異動，應依「臺北市公共管

線圖資及圖檔更新維護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已異動未

更新者，應於每年3月底前更新圖資或圖檔上傳管線資料

庫。 

三、 本中心將依臺北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及臺北市道路挖

掘施工維護管理要點等規定進行處罰，最高可罰處新臺幣

3萬元，並限期改善。 

四、 有鑒於過往管線機關（構）埋設地下管線深度資訊不明

確，除藉由實際道路挖掘後由各管線單位回饋完整資訊

外，本中心持續委託採用透地雷達及低頻電磁波等非破壞

性探測方式，探測全市道路地下管線分布及埋深，今年預

定完成探測全市70%地下管線，後續將持續編列預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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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地下管線探測並提高精度，以加速完備臺北市3D地

下管線圖資，有關安康路下管線分佈及埋深情形，本中心

已協調非破壞性地下管線探測作業，優先針對該區域辦理

地下管線探測，預計於107年7月底完成探測。 

 

 

道管中心即時監控影像（修復過程） 

 

道管中心即時監控影像（修復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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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管中心即時監控影像（淺埋改善過程） 

 

道管中心即時監控影像（淺埋改善過程） 

 


